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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

钱某驾驶机动车搭载赵某回村途中，

车辆撞到路中的障碍物，失控撞向路边灯

柱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赵某受伤。公安交

管部门认定，钱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赵某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钱某赔偿医疗费、残

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等损

失共计19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

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

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赵某

系无偿搭乘钱某驾驶的车辆。虽然公安

交管部门认定钱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

判断钱某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还应

综合事故发生原因、损害后果等因素予以

确定。本案中，钱某具有驾驶案涉车辆的

相应驾驶资格，亦不存在酒后驾驶等法律

禁止驾驶的行为。本案事故发生在凌晨，

当时公路上有障碍物，灯光对于驾驶员判

断路面障碍物并及时避让有一定影响。

此外，赵某在车辆后排乘坐但未系安全

带，对损失的扩大也有过错。钱某无偿搭

载赵某属于利他性的行为，对其过失行为

不应过分苛责。综合以上情况，钱某的行

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机动车使用人有

重大过失的情形，可以减轻钱某的赔偿责

任。最终判决：钱某对赵某的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一十七条规定“好意同乘”情形下应减轻机

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这对促进形成互助

友爱社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也符合绿色

低碳出行方式的倡导。实践中，公安交管

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全责、主

责、次责等的认定，通常是结合对事故各方

的过错比较作出。在“好意同乘”情形下，

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进而能否减轻

责任，仍需结合全案事实进行评判。本案

判决综合考虑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发生

原因、损害后果等因素，依法减轻驾驶人的

赔偿责任，有利于维护友善互助的传统美

德，也警示驾驶人和乘车人共同遵守交通

规则，驾驶人需谨慎驾驶，乘车人也需遵守

相关规定，做好系安全带等风险防范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高人民法院10月30日发布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引
导交通参与人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构建良好交通秩序。我们选取部分进行刊登。

据《人民法院报》

【基本案情】

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

行驶，与贺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

（系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贺某受

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某负

事故全部责任，贺某无责任。司法

鉴定意见认定贺某误工期 100 日，

营养期 45 日，护理期 30 日。贺某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赔偿医

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

项损失。

【裁判结果】

审 理 法 院 认 为 ，根 据《中 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

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系非机

动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

某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负事

故全部责任，贺某系无责方。李

某某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

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

虑李某某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

及 机 动 车 、非 机 动 车 的 危 险 程

度、避险能力等因素，最终判决：

李某某赔偿贺某各项损失共计

1.9 万余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保

有量大幅增加。电动自行车因

轻便、快捷、自由度高等优点成

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同时，电

动自行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

通事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

管 机 动 车 具 有 高 速 、高 风 险 特

性 ，其 驾 驶 人 负 有 更 高 注 意 义

务，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作为重

要的交通参与人，亦应增强安全

意识，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本案判决判令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对机动车驾

驶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依法保护受害人人身权益，有利

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化

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对构建权

责清晰、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治

理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案
例
三 电动自行车因过错致机动车

一方人身损害，应予赔偿
——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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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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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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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开车门致人损害
保险公司和侵权人应依法赔付

——周某某诉陈某、辛某某、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辛某某驾驶机动车载客，未紧靠道路

右侧停车，乘客陈某开门时也未充分注意，

与骑电动自行车的周某某发生碰撞，造成

周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公安交管部门认

定，辛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某负事故次

要责任，周某某无责任。辛某某驾驶的车

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周某某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陈某、辛某某、某保险公司

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

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

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赔

偿。本案中，辛某某未紧靠道路右侧停

车，陈某开车门未确保安全，造成周某某

受损，二人行为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对

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

陈某与辛某某同属机动车一方，陈某的责

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某保险公司关

于其对乘客责任部分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的抗辩不能成立，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

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就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

人辛某某承担70%赔偿责任，乘客陈某承

担30%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

赔偿周某某各项损失共计24万余元，辛某

某赔偿周某某 4200 元，陈某赔偿周某某

1800元。

【典型意义】

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

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

俗称“开门杀”。该类事故通常因疏忽导

致，但往往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有些甚

至引发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本案判决明

确，在“开门杀”事故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驾驶人和乘客

的责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余部分由驾

驶人、乘车人依法承担。本案判决既充分

发挥保险保障作用，及时救济受害人，又强

化驾驶人、乘车人安全责任意识，警示驾驶

人、乘车人均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谨慎注

意，避免小疏忽引发大事故。

案
例
一

案
例
二“好意同乘”情形下，应综合事故发生原因等

判断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
——赵某诉钱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系某网约车平台

的经营者。唐某某系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驾驶员。乘客陈某某通过

某网约车平台预约下单乘坐唐某

某驾驶的网约车。驾驶过程中，因

唐某某操作不当，车辆撞向路边护

栏，造成陈某某右手粉碎性骨折。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唐某某在驾驶

过程中操作不规范，负事故全部责

任。陈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

科技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26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

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本案中，陈某

某通过某科技公司经营的网约车

平台发出出行信息，该平台通过短

信提示乘坐车牌号码和联系电话

接受要约，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

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

六十五条、第八百一十九条、第八百

二十三条规定，某科技公司作为承

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

承担赔偿责任，在没有证据证明陈

某某的受伤是其自身健康原因或故

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情况下，陈某某

的损失应由某科技公司承担。结合

误工费等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最

终判决：某科技公司赔偿陈某某各

项损失共计23万余元。

【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快

速兴起，网约车已成为社会公众日

常出行的重要选择。网约车平台

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保障乘客的

乘车安全。本案判决认定乘客和

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公路旅客运

输合同关系，依法判令网约车平台

公司对车辆运营过程中发生的乘

客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既合理认定

事故责任，妥善处理事故纠纷，也

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强安全管理，提

升服务质量，为乘客提供更便捷、

可靠的出行体验，守护网约车安全

运营底线。

案
例
四 网约车交通事故造成乘客损害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依法承担责任
——陈某某诉某科技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


